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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股票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以资产置换的方式购买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寸滩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重庆港盛船务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

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与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寸滩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及与其配套的

３＃

高架桥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进行置换， 资产置换差

额部分由评估值低的一方以现金向对方补足，并同意公司与重庆港务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置换协议》。 内容详见今日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公告。

关联董事孙万发先生、熊维明先生、魏益先生、许丽女士在表决时予以回

避，其余

５

名非关联董事均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业

务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交易中涉及到的关联交易的处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并履行了合法程序，关联董事已在董事会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同

意 《关于拟以资产置换的方式购买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寸滩三期

６

、

７

号

泊位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今

日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公告。

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三、会议地点：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３０６

号重庆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

司二楼大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五、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拟以资产置换的方式购买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寸滩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的议案》。 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表决该议案时应予以回避。

上述议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事项

１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

式见附件）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法定代表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法

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

２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３

、登记地点：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证券部。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邓 红 张丹梅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６３１００８７９ ６３１００７００

传 真：（

０２３

）

６３１００９９１

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３１８

号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２５

九、其他事项：与会股东住宿与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

的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表决指示代

为行使表决权（请对所委托表决事项作出同意、反对、弃权票的明确指示，并在

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审 议 表 决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拟以资产置换的方式购买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寸滩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会议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被委托人可按自己决定表

决。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

委托人签章（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止

授权委托书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资产置换的

方式购买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寸滩

６

、

７

号泊位及配套高架桥所涉及的资产

及负债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港九”或“公司”）控股股东重庆港

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物流集团”）曾于

２０１０

年与重庆港九进行

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承诺：待寸滩港三期工程建成投产后且符合重庆港九利益

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或重庆港九认为必要时，港务物流集团无条件将该项资产转

让给重庆港九，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目前，寸滩三期工程

６

、

７

号泊位基

本完工，基本达到港务物流集团在资产重组时的承诺条件。

基于以上原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以重庆港盛船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港盛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与港务物流集团寸滩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及与其配套的

３＃

高架桥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进行置换， 资产置换差额

部分由评估值低的一方以现金向对方补足。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资产置换的方式购买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寸

滩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的议案》，关联董事孙万发先生、熊维明先生、魏益先生、许丽

女士在表决时予以回避， 其余

５

名非关联董事均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拾柒亿零柒佰伍拾肆万贰仟柒佰柒拾伍元伍角壹分；

法定代表人：孙万发；

主要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港口旅客运输服务，在港区内从

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等。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港务物流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

，

３０９

，

３９８．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３８２

，

１１３．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为

５５８

万元。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

１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目标资产）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寸滩港区三期工程

６

、

７

号泊位及与其配套的

３＃

高架

桥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

寸滩港区是重庆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水运基础设施，是重庆市主城区集装箱

枢纽建设“一基地四港区”的主要项目之一，是重庆市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寸滩港区工程占地面积

１６７５

亩，岸线长

１３１６

米，分三期建设。 目

前寸滩港区一、二期工程属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所有。 寸滩港区三期工程属公司控股股东港务物流集团所有，原计划修建

３０００

吨级直立式多用途泊位

４

个，同时建设后方陆域堆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召开第三届市政府第

４６

次市长办公会，并随后下发市

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第

１４

期，该次会议对寸滩港区功能作出重大调整，即只保留

两个码头泊位建设，原三期建设用地交由政府指定的单位储备，该规划调整事

宜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资产置换及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第

２０８

页中详细披露。 因此，寸

滩三期工程现仅有

６

、

７

号两个泊位及与其配套的

３＃

高架桥， 集装箱年吞吐能力

为

４０

万

ＴＥＵ

。 目前寸滩港区三期工程

６

、

７

号泊位主体工程及与其配套的

３＃

高架

桥工程已基本完工，尚有设备未建造、安装。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渝审（

２０１３

）第

３

号审计报告和重庆华康

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华康”）出具的重康评

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１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港务物流集

团寸滩港区三期工程

６

、

７

号泊位及与其配套的

３＃

高架桥工程经审计后的在建工

程

１４

，

８８１．４６

万元、其他应付款

１

，

５９０．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２９１．１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２

，

６１５．４１

万元。

２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

公司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港盛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港盛公司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航空、海路、陆路国际货运代理；销售：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化工产品（以上范围皆不含危险化学品），日杂用品（不含烟花爆竹），百

货；长江干线及支流省际成品油船、普通货船、外贸集装箱班轮内支线运输；长

江重庆至宜昌、万州至宜昌省际载货汽车滚装船运输；长江干线重庆至宜昌省

际普通客船运输（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４

，

７７２

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渝审（

２０１３

）第

１

号审计报告和重庆华康

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华康”）出具的重康评

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２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港盛船务

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３６

，

８５３．５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４

，

５１０．９１

万元，净资

产为

１２

，

３４２．６７

万元。 经本次评估，港盛船务的资产评估值为

３７

，

１５９．８２

万元，负

债评估值为

２３

，

９７１．４５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３

，

１８８．３７

万元。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港务物流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该协议的

主要内容如下：

１

目标资产与置出资产的价格

依据重庆华康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目标资产的评估价值

为人民币

１２

，

６１５．４１

万元；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３

，

１８８．３７

万元。港务物

流集团、重庆港九一致同意将目标资产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１２

，

６１５．４１

万元、置

出资产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１３

，

１８８．３７

万元。 差额部分，由港务物流集团向重庆

港九以现金补足。

港务物流集团、重庆港九确认，本次资产评估机构对目标资产及置出资产

进行资产评估采取的评估方法分别为【成本法】和【资产基础法】。

鉴于目标资产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但尚未全部办理竣工决（结）算，本次

评估对项目总工程投资额进行了预估，并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依据确定其评估

值。 若工程项目最终办理工程结（决）算时与预估的工程量及金额有差异，由港

务物流集团与重庆港九进行成本差额结算。

２

目标资产与置出资产的交割以及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１

在重庆港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和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后，港务物流集团与重庆港九应相互配合，根据

有关的法律法规，分别办理目标资产及置出资产的过户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２．１．１

将目标资产相关产权变更至重庆港九名下的有关手续；

２．１．２

向置出资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至港务物流集

团名下的有关手续；

２．１．３

其他必要的资产过户手续。

２．２

港务物流集团与重庆港九应当在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重

庆港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的

２

个月内， 完成目标资产及置出资产的

过户手续。

２．３

港务物流集团及重庆港九须保证目标资产及置出资产

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不会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２．４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目标资产所产生的损

益，由港务物流集团享有或承担；置出资产所产生的损益，由重庆港九享有

或承担。

３

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本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

效：

３．１

港务物流集团须取得涉及本次交易的下列批准：

３．１．１

港务物流集团董事会通过决议， 批准港务物流集团以目标资产认购

重庆港九持有的港盛船务

１００％

股权。

３．１．２

获得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３．２

重庆港九须取得或完成涉及本次交易的批准事项：

３．２．１

重庆港九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关联董事在表

决时应予以回避。

３．２．２

重庆港九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关联股东在

表决时应予以回避。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可有效避免寸滩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建成投产与公司寸滩港

区一、二期形成的同业竞争；寸滩港区一、二期可与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协同运作，能

有效增强公司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公司控股股东港务物流集

团履行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的承诺。 再次，近年来，航运业总体呈现需求放缓，

运力增加，成本上涨，运价下降，有亏损扩大的态势，公司置出港盛公司股权，可

更加专注于港口装卸、仓储物流服务，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可降

低航运业不景气对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

六、独董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

估结果为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交易中涉及到的

关联交易的处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履行了合法程序，关联董事已在

董事会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同意《关于拟以资产置换的方式购买重庆港

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寸滩三期

６

、

７

号泊位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七、其他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

会审议本议案时应予以回避。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江淮汽车”）五届十次董事会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公司管理大楼

３０１

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

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８

人，公司董事俞能宏先生未能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 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安进董事长主持。

与会董事听取了相关议案，经充分讨论后，依法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１．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江淮安驰并投

资建设年产

１５

万辆微车项目的议案》。

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拟对其增资

２

亿元并

投资建设年产

１５

万辆微车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１３５８５０

万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

投资

１１８１５０

万元，新增铺底流动资金

１７７００

万元。项目投资原则：充分利用江淮

安驰现有生产能力，随着产销规模的提升，分阶段逐步投入。资金来源：由江淮

汽车对江淮安驰增资

２

亿元，剩余不足部分由江淮安驰自筹资金解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进行

证券投资的议案》。

公司拟以不超过

３

亿元的自有资金开展证券投资活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

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公司拟聘任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

审计机构，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费用预计不超过

４５

万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星瑞齿

轮收购龙腾科技压铸件相关资产的议案》。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拟自筹资金收购六安市

龙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压铸件相关资产。 双方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

日，聘请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证）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在评估基准日该部分资产账面值

５３６５．９４

万

元，评估值

６７９６．１７

万元，经双方协商，最终交易价格为

６２００

万元。

５．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银行综

合授信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等

１４

家银行申请总额为

９６

亿元的综合授

信。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６．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所审议的部分内容，依照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安徽江淮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江淮

汽车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根据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管理大楼

３０１

会议室

４

、参加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６

、参会人员：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律师及相关工作人员。

７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增资江淮安驰并投资建设年产

１５

万辆微车项目的议案

（

２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

３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

４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８

、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法人代表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

持股东帐户、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和

委托人股东帐户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

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９

、 其他

（

１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

２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江淮汽车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

—

６２２９６８３５

、

６２２９６８３７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

—

６２２９６８３７

邮编：

２３００２２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行使审议、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

利。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帐号：

表 决 事 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资江淮安驰并投资建设年产

１５

万辆微车项目的议案

２、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３、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４、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股票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文

件（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５８

号），并已与保荐机构一起按照核准批文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

的决议实施了发行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０

，

６００

万股股份， 发行价格为每股

７．５６

元，共募集资金

８０

，

１３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３７４．２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７８

，

７６１．８０

万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字【

２０１２

】

４１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认购资金已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开立募集资金银行专项帐户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规范使

用和管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及下属有关子公司：公司（杭州和

兰溪两地）、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康公司”）、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珐公司”）和浙江金华

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康公司”）分别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以下简称“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

行兰溪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杭州分行”）、中信银

行杭州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浦发银行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浦

发银行西湖支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 （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保俶支

行”）（以上六行统称“开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并根据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分别与开户银行及保荐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杭州和兰溪两地）分别与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及西南证券

的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１

、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所需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公司募集资金可以人民币协定存款、七天通知存款和定期存款三种方式存放，

具体金额由公司根据自身资金安排通知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办理。 如果

公司采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到期后，应及时转入公司在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

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或以定期存款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西南证券。但存单不得向任

何第三方质押。

２

、公司和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西南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西南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西南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渤海银行杭州分

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应当配合西南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西南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

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秀娟、 陈明星可以随时到渤海银行杭州分

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西南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

兰溪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

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西南证券。

６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西南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西南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西南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

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８

、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各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

存在未配合西南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西南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西南证券发现公司、渤海银行杭州分行、工商银行兰溪支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公司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本协议自公司、渤海银行杭州分行与工商银行兰溪支行、西南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

之日起失效。

二、本公司、公司下属

４

家子公司杭康公司、销售公司、英诺珐公司和金康公司分别与宁

波银行杭州分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浦发银行西湖支行、招商银行保俶支行及西南证券签

订了与上述类似的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在渤海银行杭

州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公司下属

４

家子公司增资的决议， 所使用的募集资金款项

均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汇入相关子公司所开立的募集资金银行专项帐户中， 按有关监管规则

规定管理和使用； 剩余募集资金补充本公司 （本部和兰溪制药总厂） 营运需要。 （详见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公司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４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在杭州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滨江科技经济园滨康路

５６８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

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季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现场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０

名，持有和代表

公司

３６

，

５６８．１５２１

万股有表决权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８０

，

９６０

万股的

４５．１７％

。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通过《关于转让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对本项议案，关联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及重庆康恩

贝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该三家股东合计持有的

３３

，

５０９．９８６６

万股本

公司股份不计入总有效表决权股份。

表决情况：同意

３

，

０５８．１６５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

品有限公司（简称：保健品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根据坤

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第

４９４

号《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拟进行股

权转让涉及的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以保健品公司（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评估结果

９３

，

３３０

，

１３４．０３

元人民币为基准确定， 本次转让的保健品公司全部股权价格确定

为

９３

，

３３０

，

１３４．０３

元人民币。 同意转让保健品公司股权后，停止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

司保健品分公司的相关经营业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陶久华律师、傅立群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２

债券简称：

１１

东控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３

债券简称：

１１

东控

０２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５５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尹锦容先生

７

、 本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６

人， 代表股份

７２３

，

２６０

，

４９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５８％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大会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加投资“东莞信托？ 景信理财

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３

，

１３９

，

３９４

股、反对

１２１

，

１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普烈伟、黄毅锋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东电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在上海市宜山

路

６５０

号上海神旺大酒店

２

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７７

，

３８１

，

０７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５．１３１０％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副董事长林建民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游小明董事因公务请假。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侯志平出席会议，副总经理杨之华、孙伟力、吴志明列席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经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地的议案

１７７，３７９，３０１ ９９．９９９０ １，６６８ ０．０００９ １０８ ０．０００１

通过

２

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

的议案

１７７，３７９，３０１ ９９．９９９０ １，６６８ ０．０００９ １０８ ０．０００１

通过

３

关于修改公司

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议案

１７７，３７９，３０１ ９９．９９９０ １，６６８ ０．０００９ １０８ ０．０００１

通过

其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系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俊、肖浩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结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修订）。

２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修订）。

特此公告。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３

证券简称：烟台万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烟台万润：关于用自有资

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批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持股比例不低于

６４％

，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授权公司董

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按照本次董事会审议内容签署对外投资合同、

决定本次对外投资派出人员、 办理与本次对外投资相关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

切相关文件。

日前，公司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授权，办理完成了投资设

立控股子相关事宜，并完成了控股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本次公司作为设

立控股子公司甲方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６４．０１％

；乙方李崇博士出资

１６０７．３２

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３４．２９％

；丙方无锡市梅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出

资

７９．６８

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

１．７％

。

控股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江苏三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１３０００１８５２３１

住所：无锡市新洲路

２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 王焕杰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６８７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３０００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有机发光二极管材料、色彩

变换材料、有机发光涂料、照明灯具、显示器、高纯度金属材料、金属化合物的

研发、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有机发光二极管相关专用设备、仪

表的销售；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许可后方可经营；涉及

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

江苏三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将以技术团队为核心，结合本公司在

ＯＬＥＤ

材

料方面长期积累的技术和客户资源，专注于

ＯＬＥＤ

显示和照明材料、器件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国际市场

ＯＬＥＤ

产业处于发展阶段，

ＯＬＥＤ

显示材料性能

直接决定

ＯＬＥＤ

下游显示产品与照明产品的色彩、亮度、寿命和对比度等重要

产品指标，是

ＯＬＥＤ

显示产业的关键环节。 江苏三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将着重

研发提升

ＯＬＥＤ

显示以及照明方面的材料性能，力求生产高性能的

ＯＬＥＤ

显示、

照明材料产品，有望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本次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备查文件：

１

、江苏三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４

股票简称：哈投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内部控制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黑证监上字【

２０１２

】

１

号《关于做好

２０１２

年内

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司按照“董事长高度重视，全员统一

认识，重点突出落实”的工作思路，切实推动公司内控规范体系建设，并取得实

质性进展。

一、内控建设组织保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五部委和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对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工作要求，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冯晓江为内控实施负责人，公司管理层为成

员的内控领导小组，设立了专职内控管理的审计部，聘请了具有内部控制和风

险管理资质的咨询公司为内控工作咨询机构， 协助企业进行内控体系建设工

作。

二、内控建设工作

公司已制定出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实施方

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

在咨询公司密切配合下，经过一年多入场访谈、穿行测试，公司已对公司

本部及所属分、子公司各层面进行了流程梳理，综合分析识别固有风险，完成

了风险等级评价、编制了风险清单、确定重点和优先控制的风险点、识别流程

中的关键控制活动、编制风险控制矩阵等相关内控文档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

完成《内部控制手册》和《内控自评手册》，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正式实施内控管

理工作。

三、内控自评价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下发了《关于内控工作阶段性检查的通知》，根据通知的要求，

各部门及分、子公司对内控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自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逐一

整改。

年底公司总部及分、子公司分别成立评价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和缺陷认定

标准，召开评价启动工作动员会，按照《内控评价手册》、《内控评价指引》要求，

在咨询公司协助下，对全年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内控工作自评价，现外部内

控审计工作已经开始，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四、内控

ＩＴ

建设工作情况说明

按照原来工作方案，准备使用

ＩＴ

内控系统软件规范内控工作，提高工作效

率，通过调查了解，发现国内现有

ＩＴ

内控系统软件不适合公司内控管理需求，

决定暂缓实施，待条件成熟再推进。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